
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退費規定 

 

1. 註冊完成之後，註冊費將不予退還。 

2. 開課前 

 開課前 4 週以上申請退課，將扣除註冊費後，其餘全數退還。 

 距開課前不足 4 週申請退課，將扣除註冊費及 2 週住宿費，其餘皆可退還。 

3. 開課後 

 到達學校後立即取消者，扣除 4 週學費後，其餘退還。 

 於課程進行 50%以內申請退課，將以 4 週為單位退還剩餘費用的 50%。 

 於課程進行 50%以上申請退課，將不予退費。 

4. 所有款項將在 30 天內處理完畢，款項將經由代辦退還。 

5. 因直系親屬或本人死亡、結婚、生病而無法繼續就讀者，可退還總學費的 60%。

(需繳交相關證明才可進行退款) 

 

 

 

退費所有規定以學校網站為主：http://ciecglobal.com/ 

 

              我清楚所有退費規則，並且遵守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
